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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缙云县四方电镀厂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项目详细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渡镇大桥南路 1190 号

资质证号 APJ-（粤）-020 项目所属行业 工贸行业

项目简介

缙云县四方电镀厂是一家个人独资企业，注册成立于 2003 年 2 月 13 日，位于缙云县东

渡镇大桥南路 1190 号，主要从事电镀、冲压件加工，采用挂镀与滚镀生产工艺加工各

种电镀产品。现有员工 38 人，其中安全管理人员 1 人。

由于缙云县四方电镀厂在电镀生产工艺过程需要使用和储存剧毒化学品氰化钠及易制

毒化学品硫酸、盐酸等。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591 号）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三条以及《关于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安全评价问题的批复》（浙安监管危

化〔2012〕47 号）和《丽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安全

评价有关工作的通知》的规定，需进行安全评价。为此，该企业委托我公司对其电镀过

程使用和储存剧毒化学品氰化钠及易制毒化学品硫酸、盐酸安全条件进行现状安全评

价。

评价范围为缙云县四方电镀厂在电镀生产过程储存和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生产条件，

而对生产过程所涉及的其他种类危险化学品，如硫酸镍、氯化镍等仅作一般性说明，不

在本评价范围之内，本报告仅作简单讲述，供企业管理参考。凡涉及本项目的消防安全、

特种设备、环境保护、自然灾害、污水处理及危险化学品厂外运输等问题，应执行国家

有关的标准与规范，不包括在本评价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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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论

企业应当按照本评价报告提出的整改意见，认真落实整改。整改到位（并经确认）后，

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条件能符合要求。

根据国家发改委令第 49 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含氰电镀工艺属于

国家落后淘汰工艺，虽然该企业含氰电镀用于电镀金、银、铜基合金及予镀铜打底，属

于暂缓淘汰工艺，但随着无氰电镀工艺的发展成熟，企业也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以无氰

电镀来代替含氰电镀，以减轻氰化物对人体的危害，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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